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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5425         证券简称：中科水生      主办券商：太平洋证券 

 

武汉中科水生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武汉中科水生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6），经事后审核，发现《关于签署<

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和《关于确认<湖北省生态保护和绿色发

展投资有限公司拟收购武汉中科水生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涉及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评估结果的议案》两项议案回避表决情况描述错误，本公

司做出如下更正： 

 

更正前： 

（二）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该协议需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双方签字盖章方可生效。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确认<湖北省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拟收购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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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科水生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评估

结果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洲评估”）以 2018 年 8 月 31 日为

评估基准日，对武汉中科水生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水生”）截

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涉及股东的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出具了东洲评报【2019】第 0127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 

东洲评估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

种方法进行了评估，综合考虑中科水生是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属轻资产企业，

固定资产投入相对较小，账面值比重不高，而企业的主要价值除了固定资产、营

运资金等有形资源之外，还应包含企业所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经营资质、业务

平台、人才团队、品牌优势等重要的无形资源的贡献。而资产基础法仅对各单项

有形资产和可确指的无形资产进行了评估，但不能完全体现各个单项资产组合对

整个公司的贡献，也不能完全衡量各单项资产间的互相匹配和有机组合因素可能

产生出来的整合效应。而公司整体收益能力是企业所有环境因素和内部条件共同

作用的结果。鉴于本次评估目的，收益法评估的途径能够客观、 合理地反映评

估对象的价值，故以收益法的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经评估，中科水生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涉及股东的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36,320.00 万元。 

该评估结果已于 2019 年 4 月 1 日在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完成

了资产评估项目备案 。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

循了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

评估程序，对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董

事会对东洲评报【2019】第 0127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予以认同并

确认。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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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更正后： 

（二）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该协议需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双方签字盖章方可生效。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的董事。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确认<湖北省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拟收购武

汉中科水生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评估

结果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洲评估”）以 2018 年 8 月 31 日为

评估基准日，对武汉中科水生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水生”）截

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涉及股东的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出具了东洲评报【2019】第 0127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 

东洲评估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

种方法进行了评估，综合考虑中科水生是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属轻资产企业，

固定资产投入相对较小，账面值比重不高，而企业的主要价值除了固定资产、营

运资金等有形资源之外，还应包含企业所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经营资质、业务

平台、人才团队、品牌优势等重要的无形资源的贡献。而资产基础法仅对各单项

有形资产和可确指的无形资产进行了评估，但不能完全体现各个单项资产组合对

整个公司的贡献，也不能完全衡量各单项资产间的互相匹配和有机组合因素可能

产生出来的整合效应。而公司整体收益能力是企业所有环境因素和内部条件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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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结果。鉴于本次评估目的，收益法评估的途径能够客观、 合理地反映评

估对象的价值，故以收益法的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经评估，中科水生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涉及股东的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36,320.00 万元。 

该评估结果已于 2019 年 4 月 1 日在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完成

了资产评估项目备案 。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

循了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

评估程序，对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董

事会对东洲评报【2019】第 0127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予以认同并

确认。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的董事。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武汉中科水生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17 日 


